
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房屋征收

公告

 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《天津市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》，按照天津市河东区行政审批

局津东审投备案[2018]7 号文件，经征求天津市规划局河东区规

划分局意见，大王庄街李公楼桥旁平房等零散点棚户区改造（旧

城区改建）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已报河东区人民政府审查确定，现

拟对下列房屋实施征收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

玉庆东里平房东至北长路菜市场，南至北长路，西至北京铁

路局天津车辆段，北至津山铁路线；

积善里旁平房第一部分东至积善里现状住宅，南至九纬路，

西至九纬路与北长路交口，北至北长路；

积善里旁平房第二部分东至玉树里 1 号楼，南至北长路，西

至玉树里 2 号楼，北至河东区环卫局大王庄环境卫生队；

李公楼桥旁平房东至现状平房，南至七纬路，西至七纬路，

北至电力公司。



上述范围内的房屋列入大王庄街李公楼桥旁平房等零散点

棚户区改造（旧城区改建）项目房屋征收范围。

二、房屋征收人：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。

三、房屋征收部门：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。

四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：天津市河东区拆迁中心

五、按规定书面通知规划、国土、建设等有关部门暂停办理

相关手续。暂停办理期限：2019 年 7 月 8 日至 2020 年 7月 7日。

上述范围内的居民及各相关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得

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

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；违反规定实施的，不予补偿。

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

二〇一九年七月八日


